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无锡职业技术大学跑道塑胶面层翻新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本工程为无锡职业技术大学跑道塑胶面层翻新工程。
二、清单编制依据：
1、根据现场踏勘，按常规施工工艺及业主意见考虑；
2、招标文件；
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营改增后调整内容，苏建价〔2016〕154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2018年11月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2018]第2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的公告》；
    4、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无锡市建设局相关文件等；
 5、暂列金额为：180000元（不含规费税金）；
6、按锡建建市〔2019〕8号文《关于明确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税计价问题的通知》不再计列环境保护税；

三、编制范围：
1、根据现场踏勘并结合甲方意见需改造的内容。

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工程规范、清单计价规范及相关文件等一起使用。
[image: image1.jpg]


四、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标化增加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规费、税金为不可竞争费,取费标准如下表：
序号
费用类别
计算基础
土建

市政
安装
大型土石方
园林

绿化
修缮

土建
1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
基本费率
分部分项合计+单价措施项目合计-除税工程设备费
1.5
2
标化增加费
3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0.31
4
规费 (%)
环境保护税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5
社会保险费率
2
6
住房公积金率
0.34
7
税金 (%)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除税甲供材料费+除税甲供设备费）
9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投标须知、施工图纸（如有）、工程规范、清单计价规范及相关文件等一起使用。
五 、其他须说明的问题：
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认真报价。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文件时发现本清单说明部分内容若与招标文件有矛盾时，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要求书面澄清，若答疑阶段已过时后发现，则以招标文件为准。

2、项目指引“工程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的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中未描述到但又是完成分项工程必须有的工作内容，也应包括在报价中。工程量清单内项目特征描述与技术要求相矛盾时，以技术要求为准。

3、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合同协议、工程范围和图纸（如有）一起使用。

4、编制投标报价时，单位工程费汇总严格按照工程量清单提供的格式。

5、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增加费，结算时凭标准化示范工地文件按规定计取。

6、发包人（招标人）不提供超出定点线外的临时用地，若另需租用土地，费用视为已纳入合适的报价项目中。施工临时用电、用水由中标人自行解决，发生的申请和使用费用全部纳入投标报价，如有需要，发包人可协助中标人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7、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要充分考虑临时设施的费用，报价中必须考虑应满足实现“标准化施工现场和规范化施工作业”的现场管理、标准化施工现场的要求。

8、投标人在报价时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各自实际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据实报价，一旦中标，除非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导致施工方案变化，投标报价的措施项目均不再调整，因现场实际方案与投标报价时方案不一致引起的措施项目改变，也不再另计。

9、投标人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关于在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增加防止扬尘等要求的通知》（苏建招[2010]10号）、《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锡政办发[2014]2号）以及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由投标人负责本工程安全文明生产管理，控制好城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在施工中采取有力的措施，严格控制施工工地扬尘污染，达到建设部门、环保部门等相关部门要求的安全与文明标准。




